
证券代码：

000089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

2011-023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申请获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2011

年

5

月

1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1

年第

103

次工作会议审核了深圳

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根

据审核结果，本公司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宜获得审核通过。本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861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

2011-22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本公司正在讨论重大事项。因该事项的方案有待进一步论证，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将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停牌，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后复牌并披露有关结果。

本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050

股票简称：深天马

A

公告编号：

2011-028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材料补正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2011

年

5

月

12

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

110959

号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

书》（以下简称

"

补正通知书

"

）。中国证监会对《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预审接收后出具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补正通知书中指出，我公

司需于补正通知书发出后

3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部门报送有关补正材料。公

司将按补正通知书的要求及时将有关补正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重

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002416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2011-020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正在筹划股权激励计划事宜，相关事项尚在筹

划审议过程中，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为避免引起股票价格波动，保护投资者利

益，经本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5

月

19

日开市起停牌，待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股票简称：广州控股 股票代码：

600098

临

2011-10

号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

2011

年

4

月

20

日通过公司指定媒体发出召开

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公告。 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上午在广州市天

河区临江大道

3

号发展中心

6

楼召开，到会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

19

名，代表股份数

1,613,304,446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78.35%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出席了会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杨丹地先生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对会议提案进行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一）《关于通过〈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会议以

1,613,304,446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通过。

（二）《关于通过〈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会议以

1,613,304,446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通过。

（三）《关于通过〈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决议》

会议以

1,613,304,446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通过。

（四）《关于通过〈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决议》

会议以

1,613,304,446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通过。

（五）《关于通过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公司

2010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6,395,555.81

元，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74,639,

555.58

元， 结转年初未分配利润

2,531,947,797.63

元， 在扣除向全体股东派发的

2009

年度现金红利

370,

656,000.00

元后，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833,047,797.86

元。公司拟按

2010

年末总股本

2,059,200,000

股

为基数，每

10

股派

2

元现金红利（含税），共派送现金红利

411,840,000.00

元。实施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后，剩

余未分配利润结转

2011

年度。

会议以

1,613,304,446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通过。

（六）《关于通过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决议》

会议以

1,613,304,446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通过。

（七）《关于通过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决议》

关联股东回避了本项表决；其他非关联股东共计持有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为

231,614,674

股，表决

情况如下：

会议以

231,614,674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通过。

（八）《关于通过

<

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提议

>

的决议》

会议以

1,613,304,446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通过。

(

九

)

《关于通过公司〈章程〉修订案的决议》

会议以

1,613,304,446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通过。

（十）《关于选举刘少波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决议》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和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建议，采取累计投票制度和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选

举刘少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2

年

7

月

8

日止。

表决结果如下：

刘少波先生以

1,613,304,446

股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关

于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2011

）穗金鹏股

法字第

043

号），律师认为：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和大会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一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090

证券简称：深天健 公告编号：

2011-15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三）上午

10

：

00

2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证券大厦

23

楼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辛杰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

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67,879,391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36.8%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

务所律师张荣富、吴小青列席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67,879,3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67,879,3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67,879,3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的预案》

同意董事会提出的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456,637,020

股为基数

,

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75

元（含税）

,

分红基金为

34,247,776.50

元。公司

2010

年度不送股也不进

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同意

167,879,3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67,879,3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六）以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胡皓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得票结果如下：

赞成

167,879,39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七）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之担保事

项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在

2011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房地产项目开发贷款额度， 预计不

超过人民币

99.6

亿元；公司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个人住房按揭额度，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

同意由本公司为所属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及房地产项目开发贷款额度提供担保， 预计担保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1.3

亿元；公司所属子公司为各商品房承购人申请的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提供担保，预

计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

表决结果：同意

167,879,3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获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在江苏银行深圳分行新增融资之担保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7,879,3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在平安银行等四家银行新增融资之担保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7,879,3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

12

亿元人民币

的中期票据，票据期限为

3

年，由本公司提供担保，由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主承销商，并授权公司

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具体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167,879,3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适时减持

"

莱宝高科

"

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

2011

年度内适时出售莱宝高科股票不超过莱宝高科总股本的

1.75%

（按授权之日计算

约

750

万股），若莱宝高科因送股、转股派生出新增股份，则相应调增本次授权减持的股数。

表决结果：同意

167,879,3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同意续聘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支付

2011

年度审计报酬为人民币

60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167,879,3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十三）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公司章程》第五条作如下修改：

修改前：

"

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

7058

号市政大厦。

"

修改后：

"

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20

号证券大厦

21

楼。

"

修改后《公司章程》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

167,879,3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获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集团）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张荣富 吴小青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000099

证券简称：中信海直 公告编号：

2011-013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已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现场召开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会议

"

）。有关会议的决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00

，会期半天；

2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毕为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的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

人，代表股份

240,342,70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6.80%

，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公司无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对议案进行逐项审议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1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240,342,7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40,342,7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40,342,7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240,342,7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2010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合并净利润

123,

072,931.39

元，母公司实现的税后净利润

124,509,014.08

元，以母公司实现的税后净利润

124,509,014.08

元为基数，提取

10%

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12,450,901.41

元，加上

2009

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398,660,360.59

元， 减去

2010

年度已分配的

2009

年度股利

25,680,000.00

元，

2010

年度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485,038,

473.26

元，决定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

以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本总额

513,600,00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

0.50

元现金红利（含税），共

计分配

25,680,000.00

元。

2010

年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规定负责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工作。

（同意

240,342,7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听取了公司

5

名独立董事所作的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1

日完成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的换届工作，报告期履行职责的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肖梦、王小强、吴雪芳、何炬、林赵平等

5

名独立董事并分别作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7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续聘

2011

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其报酬的议案，同意续聘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支付其年度审计报酬不高于人民币

50

万元。

（同意

240,342,7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

2011

年度向有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经营需要和历年的授信额度申请及使用情况， 同意

2011

年度公司向有关银行申请

15.5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具体如下：

（

1

）向深圳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申请贰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期限贰年，授信方式：信用，用于公司所需的各类融资；

（

2

）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叁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

壹年，授信方式：信用，用于公司所需的各类融资；

（

3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支行申请贰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

信额度，期限壹年，授信方式：信用，用于公司所需的各类融资；

（

4

）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皇岗支行申请壹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

壹年，授信方式：信用，用于公司所需的各类融资；

（

5

）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申请壹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期限壹年，授信方式：信用，用于公司所需的各类融资；

（

6

）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车公庙支行继续申请贰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

度，期限贰年，授信方式：信用，用于公司所需的各类融资；

（

7

）向北京银行深圳分行申请壹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壹年，授信方式：信

用，用于公司所需的各类融资；

（

8

）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壹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壹

年，授信方式：信用，用于公司所需的各类融资。

以上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共计

13.0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加上未到期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南油支行的

2.5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共计

15.5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综合

授信额度，所发生的债务将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偿还。

授权公司董事会在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1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内， 负责向有关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及使用的有关事宜， 并可以根据资金市场情况灵活选择贷款币种及相应的外汇汇率及利

率锁定工作。

（同意

240,342,7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

、负责人：尹公辉；

见证律师：石之恒、王翠萍；

3

、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９

证券简称：华润三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４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方便各位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现披露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召开此次年度股东大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下午

２

点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５

月

２０

日

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

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

３

点正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４

）董事会邀请的其他有关人士。

６

、会议地点：深圳市北环大道

１０２６

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经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内容及会议文件、备查资料准确、完整。

（二）审议事项

议案

１

、关于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

２

、关于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议案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议案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议案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

７

、关于对《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进行修订的议案

议案

８

、关于公司《现金理财管理制度》的议案

议案

１－５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公告的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决

议公告》（

２０１１－００５

）及《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２０１１－００６

）、议案

６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公告的《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２０１１－００７

）、议案

７

详

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告的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九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０－

０４０

）；议案

８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告的《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

告》（

２０１１－０１１

）。前述议案均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凡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及股东帐户卡到本公司办理参会登记手续；

股东委托授权的代理人需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法人股东代理人需持盖单

位公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及法人证券帐户卡，以及出席人本人身份证到本公

司办理参会登记手续。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１９

日

９

：

００－１６

：

３０

；

５

月

２０

日上午

８

：

５０－９

：

１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办公大楼

４０３

室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９９

；投票简称：三九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以

２．００

元代

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

达相同意见。

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
总议案 所有议案

１００

１

关于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对
《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

进行修订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公司
《

现金理财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８．００

③

在 “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在股东对总议案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各议案或各子议案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然后对总议案

投票表决，以股东已投票表决的各议案和子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和子议案，以对总

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各议案或各子议案的一项或多项议

案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

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

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

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

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投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３６０９９９

转董事会秘书处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１８８５８

邮编：

５１８０２９

２．

会议费用：参会者的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７

关于对
《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

进行修订的议案
８

关于公司
《

现金理财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简称：粤电力

Ａ

粤电力

Ｂ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９

、

２００５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４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南塔

２５

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潘力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１

、股东（代理人）共

８３

人，代表股份

１

，

５９８

，

２２７

，

５７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５７．１３％

。

其中：

（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３３

人，代表股份

１

，

５８３

，

９８５

，

８４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５６．６２％

。

（

２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５０

人，代表股份

１４

，

２４１

，

７３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０．５１％

。

２

、

Ａ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Ａ

股股东（代理人）共

４９

人，代表股份

１

，

５６４

，

８８０

，

１４０

股，占公司

Ａ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７３．３９％

。

其中：

（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

Ａ

股股东（代理人）

３

人，代表股份

１

，

５５０

，

８６２

，

５３６

股，占公司

Ａ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

总数

７２．７４％

。

（

２

）通过网络投票的

Ａ

股股东（代理人）

４６

人，代表股份

１４

，

０１７

，

６０４

股，占公司

Ａ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

数

０．６６％

。

３

、

Ｂ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Ｂ

股股东（代理人）共

３４

人，代表股份

３３

，

３４７

，

４３４

股，占公司

Ｂ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５．０１％

。

其中：

（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

Ｂ

股股东（代理人）

３０

人，代表股份

３３

，

１２３

，

３０６

股，占公司

Ｂ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

数

４．９８％

。

（

２

）通过网络投票的

Ｂ

股股东（代理人）

４

人，代表股份

２２４

，

１２８

股，占公司

Ｂ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３％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议案一）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９２

，

１６２

，

６６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６２００％

；反对

２

，

３２２

，

３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４５３％

；弃权

３

，

７５１

，

５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２３４７％

。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６２

，

７９０

，

９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６５９％

；反对

２

，

０９８

，

２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３４１％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９

，

３７１

，

７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８８．０７８０％

；反对

２２４

，

１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０．６７２１％

；弃权

３

，

７５１

，

５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１．２４９９％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议案二）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９２

，

１６２

，

６６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６２００％

；反对

２

，

３２２

，

３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４５３％

；弃权

３

，

７５１

，

５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２３４７％

。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６２

，

７９０

，

９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６５９％

；反对

２

，

０９８

，

２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３４１％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９

，

３７１

，

７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８８．０７８０％

；反对

２２４

，

１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０．６７２１％

；弃权

３

，

７５１

，

５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１．２４９９％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议案三）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９２

，

１６２

，

６６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６２００％

；反对

２

，

３２２

，

３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４５３％

；弃权

３

，

７５１

，

５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２３４７％

。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６２

，

７９０

，

９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６５９％

；反对

２

，

０９８

，

２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３４１％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９

，

３７１

，

７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８８．０７８０％

；反对

２２４

，

１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０．６７２１％

；弃权

３

，

７５１

，

５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１．２４９９％

。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议案四）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９２

，

１６２

，

６６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６２００％

；反对

２

，

３２２

，

３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４５３％

；弃权

３

，

７５１

，

５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２３４７％

。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６２

，

７９０

，

９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６５９％

；反对

２

，

０９８

，

２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３４１％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９

，

３７１

，

７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８８．０７８０％

；反对

２２４

，

１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０．６７２１％

；弃权

３

，

７５１

，

５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１．２４９９％

。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和分红派息方案〉的议案》（议案五）

公司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并依据股利分配孰低原则，本年

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

７５

，

８６３．２４

万元人民币，加上上年结转

５３

，

４８７．１０

万元人民币的未分配利润，本年度

可供股东分配利润总额为

１２９

，

３５０．３４

万元人民币，根据公司章程，本年度按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１０

，

００６．８６

万元人民币、按

２５％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

２５

，

０１７．１４

万元人民币，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总额为

９４

，

３２６．３４

万元人民币。分红派息预案为：

Ａ

股每

１０

股派人民币

１

元（含税）；

Ｂ

股每

１０

股派人民币

１

元（含税）。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９５

，

７７５

，

６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４６６％

；反对

２

，

４５１

，

９３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５３４％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６２

，

７９０

，

７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６６５％

；反对

２

，

０８９

，

４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３３５％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２

，

９８４

，

９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８．９１２９％

；反对

３６２

，

５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１．０８７１％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议案六）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９２

，

１６２

，

６６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６２００％

；反对

３

，

８４６

，

０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２４０６％

；弃权

２

，

２２７

，

８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３９４％

。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６２

，

７９０

，

９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６５９％

；反对

２

，

０９８

，

２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３４１％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９

，

３７１

，

７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８８．０７８０％

；反对

１

，

７４７

，

８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５．２４１３％

；弃权

２

，

２２７

，

８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６．６８０８％

。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议案七）

同意公司聘请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境内外审计机构，在审计业

务范围不变的情况下，按原有费用标准执行。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９２

，

１６２

，

６６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６２００％

；反对

３

，

８４６

，

０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２４０６％

；弃权

２

，

２２７

，

８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３９４％

。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６２

，

７９０

，

９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６５９％

；反对

２

，

０９８

，

２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３４１％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９

，

３７１

，

７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８８．０７８０％

；反对

１

，

７４７

，

８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５．２４１３％

；弃权

２

，

２２７

，

８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６．６８０８％

。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议案八）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９２

，

１６２

，

４６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６２０５％

；反对

３

，

８３７

，

０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２４０１％

；弃权

２

，

２２８

，

０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３９４％

。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６２

，

７９０

，

７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６６５％

；反对

２

，

０８９

，

２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３３５％

；弃权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００％

。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９

，

３７１

，

７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８８．０７８０％

；反对

１

，

７４７

，

８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５．２４１３％

；弃权

２

，

２２７

，

８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６．６８０８％

。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议案九）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方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和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１３

，

４８８

，

９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７６．０９４４％

；反对

３３

，

４２５

，

２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２２．４１１７％

；弃权

２

，

２２８

，

０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４９３９％

。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１３

，

３１５

，

５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７．８５８９％

；反对

２

，

４７９

，

０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２．１４０９％

；弃权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０２％

。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７３

，

３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５２００％

；反对

３０

，

９４６

，

１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９２．７９９３％

；弃权

２

，

２２７

，

８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６．６８０８％

。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申请贷款的议案》（议案十）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向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申请

４０

亿元人民币贷款额度；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向广

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申请

１００

亿元人民币贷款额度。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方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和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１３

，

５７７

，

９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７６．１５４１％

；反对

３３

，

３３６

，

４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２２．３５２１％

；弃权

２

，

２２７

，

８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４９３８％

。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１３

，

３１５

，

７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７．８５９１％

；反对

２

，

４７９

，

０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２．１４０９％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６２

，

１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７８６２％

；反对

３０

，

８５７

，

３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９２．５３３０％

；弃权

２

，

２２７

，

８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６．６８０８％

。

１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签署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议案》（议案十一）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方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和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１３

，

５７７

，

９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７６．１５４１％

；反对

３３

，

３３６

，

４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２２．３５２１％

；弃权

２

，

２２７

，

８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４９３８％

。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１３

，

３１５

，

７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７．８５９１％

；反对

２

，

４７９

，

０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２．１４０９％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６２

，

１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７８６２％

；反对

３０

，

８５７

，

３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９２．５３３０％

；弃权

２

，

２２７

，

８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６．６８０８％

。

１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议案十二）

同意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向银行申请

２２０

亿元人民币贷款额度。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９２

，

１６２

，

６６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６２０５％

；反对

３

，

８３７

，

０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２４０１％

；弃权

２

，

２２７

，

８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３９４％

。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６２

，

７９０

，

９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６６５％

；反对

２

，

０８９

，

２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３３５％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９

，

３７１

，

７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８８．０７８０％

；反对

１

，

７４７

，

８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５．２４１３％

；弃权

２

，

２２７

，

８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６．６８０８％

。

１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议案十三）

按照累计投票制选举潘力、李灼贤、洪荣坤、刘谦、钟伟民、高仕强、孔惠天、李明亮、林诗庄、饶苏波、

王进、张雪球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具体投票情况如下：

姓名 总的表决情况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

Ａ

股股东的
表决情况

占出席会议
Ａ

股
股东所持表决

权
％

Ｂ

股股东的
表决情况

占出席会议
Ｂ

股
股东所持表决

权
％

潘力
１

，

８４３

，

８８６

，

５７４ １１５．３７０７％ １

，

８１４

，

５２３

，

６３６ １１５．９５２９％ ２９

，

３６２

，

９３８ ８８．０５１６％

李灼贤
１

，

６５０

，

６７６

，

３７４ １０３．２８１７％ １

，

６２１

，

３１３

，

４３６ １０３．６０６２％ ２９

，

３６２

，

９３８ ８８．０５１６％

洪荣坤
１

，

５５９

，

７８４

，

５７４ ９７．５９４６％ １

，

５３０

，

４２１

，

６３６ ９７．７９８０％ ２９

，

３６２

，

９３８ ８８．０５１６％

刘谦
１

，

５８０

，

２３０

，

４７４ ９８．８７３９％ １

，

５５０

，

８６７

，

５３６ ９９．１０４６％ ２９

，

３６２

，

９３８ ８８．０５１６％

钟伟民
１

，

５５９

，

７８４

，

５７４ ９７．５９４６％ １

，

５３０

，

４２１

，

６３６ ９７．７９８０％ ２９

，

３６２

，

９３８ ８８．０５１６％

高仕强
１

，

５５９

，

７８４

，

３７４ ９７．５９４６％ １

，

５３０

，

４２１

，

４３６ ９７．７９８０％ ２９

，

３６２

，

９３８ ８８．０５１６％

孔惠天
１

，

５５９

，

７８４

，

５７４ ９７．５９４６％ １

，

５３０

，

４２１

，

６３６ ９７．７９８０％ ２９

，

３６２

，

９３８ ８８．０５１６％

李明亮
１

，

５５９

，

７８４

，

５７４ ９７．５９４６％ １

，

５３０

，

４２１

，

６３６ ９７．７９８０％ ２９

，

３６２

，

９３８ ８８．０５１６％

林诗庄
１

，

５５９

，

７８４

，

５７４ ９７．５９４６％ １

，

５３０

，

４２１

，

６３６ ９７．７９８０％ ２９

，

３６２

，

９３８ ８８．０５１６％

饶苏波
１

，

５５９

，

７８４

，

５７４ ９７．５９４６％ １

，

５３０

，

４２１

，

６３６ ９７．７９８０％ ２９

，

３６２

，

９３８ ８８．０５１６％

王进
１

，

５５９

，

７８６

，

９７４ ９７．５９４８％ １

，

５３０

，

４２４

，

０３６ ９７．７９８２％ ２９

，

３６２

，

９３８ ８８．０５１６％

张雪球
１

，

４０９

，

７８４

，

５７４ ８８．２０９３％ １

，

３８０

，

４２１

，

６３６ ８８．２１２６％ ２９

，

３６２

，

９３８ ８８．０５１６％

１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议案十四）

按照累计投票制选举王珺、宋献中、朱卫平、冯晓明、杨治山、刘涛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

期三年。

具体投票情况如下：

姓名 总的表决情况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

Ａ

股股东的
表决情况

占出席会议
Ａ

股
股东所持表决

权
％

Ｂ

股股东的
表决情况

占出席会议
Ｂ

股
股东所持表决

权
％

王臖
１

，

５８０

，

１７４

，

５８４ ９８．８７０４％ １

，

５５０

，

９５０

，

０３６ ９９．１０９８％ ２９

，

２２４

，

５４８ ８７．６３６６％

宋献中
１

，

５８０

，

０９３

，

０８４ ９８．８６５３％ １

，

５５０

，

８６８

，

５３６ ９９．１０４６％ ２９

，

２２４

，

５４８ ８７．６３６６％

朱卫平
１

，

５８０

，

０９３

，

０８４ ９８．８６５３％ １

，

５５０

，

８６８

，

５３６ ９９．１０４６％ ２９

，

２２４

，

５４８ ８７．６３６６％

冯晓明
１

，

５８０

，

０９３

，

０８４ ９８．８６５３％ １

，

５５０

，

８６８

，

５３６ ９９．１０４６％ ２９

，

２２４

，

５４８ ８７．６３６６％

杨治山
１

，

５８０

，

０９３

，

０８４ ９８．８６５３％ １

，

５５０

，

８６８

，

５３６ ９９．１０４６％ ２９

，

２２４

，

５４８ ８７．６３６６％

刘涛
１

，

５８０

，

０９３

，

０８４ ９８．８６５３％ １

，

５５０

，

８６８

，

５３６ ９９．１０４６％ ２９

，

２２４

，

５４８ ８７．６３６６％

１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非独立监事的议案》（议案十五）

按照累计投票制选举邱健伊、赵丽、林伟丰、童健军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独立监事，任期三年。

具体投票情况如下：

姓名 总的表决情况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

Ａ

股股东的
表决情况

占出席会议
Ａ

股
股东所持表决

权
％

Ｂ

股股东的
表决情况

占出席会议
Ｂ

股
股东所持表决

权
％

邱健伊
１

，

５６１

，

５５３

，

９８５ ９７．７０５４％ １

，

５５０

，

９５３

，

０３６ ９９．１１００％ １０

，

６００

，

９４９ ３１．７８９４％

赵丽
１

，

５６１

，

４６９

，

２８５ ９７．７００１％ １

，

５５０

，

８６８

，

３３６ ９９．１０４６％ １０

，

６００

，

９４９ ３１．７８９４％

林伟丰
１

，

５６１

，

４６８

，

４８５ ９７．７０００％ １

，

５５０

，

８６７

，

５３６ ９９．１０４６％ １０

，

６００

，

９４９ ３１．７８９４％

童健军
１

，

５６１

，

４６８

，

４８５ ９７．７０００％ １

，

５５０

，

８６７

，

５３６ ９９．１０４６％ １０

，

６００

，

９４９ ３１．７８９４％

１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独立监事的议案》（议案十六）

按照累计投票制选举沙奇林和向颖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独立监事，任期三年。

具体投票情况如下：

姓名 总的表决情况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

Ａ

股股东的
表决情况

占出席会议
Ａ

股
股东所持表决

权
％

Ｂ

股股东的
表决情况

占出席会议
Ｂ

股
股东所持表决

权
％

沙奇林
１

，

５８０

，

０９３

，

２８４ ９８．８６５３％ １

，

５５０

，

８６８

，

７３６ ９９．１０４６％ ２９

，

２２４

，

５４８ ８７．６３６６％

向颖
１

，

５８０

，

１７５

，

９８４ ９８．８７０５％ １

，

５５０

，

９５１

，

４３６ ９９．１０９９％ ２９

，

２２４

，

５４８ ８７．６３６６％

五、网络投票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附后。

六、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沙奇林、张尧、冯晓明、杨治山、朱卫平、郭银华进行了年度述职。

七、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经广东信扬律师事务所陈凌、张丽丽律师见证，律师们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及本次股

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八、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监事和律师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五月十九日

附件一：

网络投票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
公司

童纪再朱顺林杨冬梅 潘炯 挪威中央
银行 蔡冬玲 姚君霞 蒲军平

魁北克储
蓄投资集
团

所持股数
（

股
）

１０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５９４

，

８００ ３９８

，

２００ ３５３

，

９００ ３５０

，

９８８ ２９２

，

０２７ ２４５

，

２００ １３３

，

２２８ １３０

，

３００ ９７

，

８１８

１．００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同意
２．００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同意
３．００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同意
４．００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同意
５．００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同意
６．００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同意
７．００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同意
８．００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同意
９．００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１０．００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１１．００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１２．００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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